
 

评论丨构建信用体系需分清 

市场和公权的边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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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加快建设社会

信用体系构建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新机制。会议指出，信用是市场主体安身

立命之本。 

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信用经济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要围绕构建信用

经济和优化营商环境展开，让市场主体都能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查询并获知

应该知晓的信息。要坚持应用导向、立法先行，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。需要加快建立黑名单制度，强化信用约束，减少交易成本，形成良

好的信用经济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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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画-许文涛 

一直以来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是舆论关注的热点，不仅中央政府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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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，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投入。中央信用规范文件有 51件，地方信用规范

文件已经达到了 475件。目前地方出台的关于征信的各种规定已经多如牛

毛，例如，不赡养老人、地铁进食、迟缴水电费、违反交通规则等，都要

被纳入征信体系。但很多信用规范不是以市场主体为中心。这样的征信体

系并不能有效提高社会信任，而成为扩大政府权能的途径。“失信”不仅

是一种道德瑕疵，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视为违法行为，政府作为信用规范主

体，可以用行政处罚手段来纠正。 

所谓社会信用，虽然有社会作为定语，其实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的结

果。或者说是现代强流动性的商业发展催生出的个人社会资产。社会经济

学家格兰诺维特说过，信任和可信赖行为对任何经济而言都是关键资产，

因为它们会引导人们进行合作，使他们相互间产生比纯粹自利动机更善良

的行为。格兰诺维特指出，社会信任带来的合作可以节省大量的预警和成

本。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奥肯所指出的，一个完全诚实和开放的世界中，可

以节约巨量的资源成本。 

所以，信任行为实际上一直被表述为可获利的行为，一个信任者对被

信任者的诉求存在一个精确评估区间，一个信任者在对被信任者抱以信赖

时的预期收益高于被信任者背叛他的预期损失，一般就会采取信任的行为。

决定这一行为的，首先是市场主体的理性，其次是对市场信息的掌握程度。

显然，现代市场经济所认可的这种社会信用，并不是以消灭欺诈为目标的，

而是以奖励守信、利益融合为目标。所以，在发达市场，征信更多的是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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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金融市场记录，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交易更多，也更强调预期。 

进一步而言，信用是一种市场主体的判断，而非一种法律裁判。像贾

跃亭这样被标注的老赖，仍然能在市场融到资，这也是市场主体做出的判

断。对于市场主体而言，需要的是征信信息的可靠性，以及信息获取的通

畅，而非政府出来制作信用规范，并且实施信用惩戒。对不同的信用水平，

市场主体会有不同的定价。失信行为会导致经济损失，交易主体也会进行

定价。垃圾债市场体现的就是这种机制。 

据媒体统计，截至 2019 年 4 月，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 1379万人次，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 2376万人次，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

580 万人次，411 万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。可以看出，目前政

府的信用规范措施有一定效果。 

但另一方面，这会模糊失信乃至失德行为与违法行为的边界。我们需

要惩戒失信行为，但也要守住权力的边界，政府出面处罚失信行为，可能

会跨过权力的边界，而且投入了制度成本，甚至有可能造成寻租。在构建

信用体系的过程中，这样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。 

目前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办法中，有不少是执法行为的延续。某种程度

上，这反映了执法部门的权力受限，希望通过失信惩戒来增强执行能力。

但这样一来，也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，因为信用存在于市场交易中，是可

以定价的，有弹性的，而法律是社会秩序的最基本保护和规范，是不能打

折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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